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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2014 年 7 月 3 日发布的 

《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试行）》（征求意见稿） 
 
 
敬启者： 
 

国家税务总局（下称“税务总局”）于 2014 年 7 月 3 日针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47 条所载的一般反避税条款（下称

“一般反避税”）及其实施条例（下称“实施条例”）发布了相关管理规

程的征求意见草案。规程草案的内容包括：主管机关抽查一般反避税

个案时所用的政策和程序、纳税企业针对一般反避税检查而须提交的

文件，以及为了避免通过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交易获取税收利益而

可以作出的各类纳税调整。本人有幸代表税务主管协会（下称

“TEI”）对于税务总局的征求意见稿作出回应。 

规程草案为中国国内的一般反避税法律提供有益补充，草案针对

现行一般反避税法缺少的方面向主管机关提供了指引。然而，我们担

心规程草案将一般反避税条款的范围扩展至实施条例所述范围以外的

交易。若特别纳税调整规则也适用于相关交易，纳税企业将不公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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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两项以实质性为基础的独立调查。另外规程草案包含的文件编制要求也过于广

泛。我们提出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上述问题以及管理规程草案当中对于本会会员具有

重要意义的其他方面。 

TEI 简介 

Tax Executives Institute 由 15 个公司税务高管始建于 1944 年，旨在专门为企业

的税务人员，即企业从事税收工作的专业人员提供所需的联络平台，培训和宣传。

本会现由 55 个分会组成，拥有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洲超过 3000 家大公司的

7000 余名会员。本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获得美国税收法例规定的免税待遇。

TEI 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向各级政府促进健康的税收政策以及税法的公平和有效的

管理。TEI 亚洲分会成立于 2005 年，目前拥有来自 51 家企业的 120 多名会员，

在中国和亚洲各地具有重要影响力。 
 

TEI 意见 

第 4 条 

规程草案第 4 条列出了“避税安排”的主要特征，包括：  

1)  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 

2)  安排的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实质不符。 

规程草案将避税安排界定为以获取税收利益为“主要目的之一”的税收安排，这

样在本质上就扩大实施条例第 120 条所述的一般反避税范围，增加了纳税企业和

税务总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实施条例第 120 条将一般反避税行为界定为“以
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的安排。规程草案并未界定“主要目的之

一”，但要求主管机关将一般反避税条款应用于主要旨在实现首要商业目的但同时

包含节税安排的交易。复杂的商业交易通常具有主要的、非税收的商业目的，但也

可能产生一定的税收利益。“主要目的之一”的标准具有主观性且涉及范围广泛。若

规程草案获得通过，将增加中国境内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导致各主管机关

对相关标准存在不同诠释和差异化执行，最终使得税务总局需要处理的一般反避税

案件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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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增加相关成本和不确定性，TEI 建议税务总局避免采用“主要目的之一”
的过分主观表述作为标准，而保留实施条例第 120 条所述的“主要目的”作为标准，

以便更加客观，也更易于管理。 

第 5 条 

规程草案第 5 条阐明了为避免通过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税收安排获取税收

利益而可以作出的各类纳税调整。TEI 乐于看到税务总局为主管机关提供这一急需

的指导。为了进一步明确允许进行的调整，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调整以及一般反避税

条款被滥用，TEI 建议规程草案明确规定，特别纳税调整仅旨在否定人为安排以及

由此产生的税收利益。该等修改有助澄清特别调整之目的，即仅旨在避免产生不当

税收利益，并非授权主管机关作出不利于交易其他方面之安排。 

 

此外，允许主管机关使用“其他合理方法”（即第 5 条第 4 款）作出调整的规定

过于广泛，可能导致主管机关滥用一般反避税法寻求随意调整。建议税务总局对该

条作出澄清，指出调整方法必须反映一般反避税条款当中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针对前述情况，TEI 建议规程草案第 5 条修改如下： 

税务机关应以否定人为安排以及相关税收利益之必要情况为基准以具有合理

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的类似安排为基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施特别

纳税调整。调整方法包括： 

1)  对安排的全部或部分交易重新定性； 

2)  在税收上否定交易方的存在，或将该交易方与其他交易方视为同一实

体； 

3)  对相关所得、扣除、税收优惠、境外税收抵免等重新定性或在交易各

方间重新分配； 

4)  在形式与实质相符的前提下反映相关安排计税结果的其他合理方法。 

第 6 条 

根据规程草案第 6 条，某一交易可同时受到特别纳税调整（下称“特别反避

税”）和一般反避税的调整。两类调查遵循不同的程序。如果两个层面的调查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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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质为主的原则，但其管理规程各有不同，在这两个层面开展针对某一交易的调

查对于纳税企业和税务机关而言增加执法难度和不明确性。 

因此，TEI 建议税务总局将适用于特别反避税条款的管理规程与适用于一般反

避税条款的管理规程统一起来。此外，TEI 建议税务总局修订第 6 条，明确规定若

某一避税安排属于特别反避税调查范围，则无需再进行另外的一般反避税调查。这

样在处理两类实质性的检查时可以节省纳税企业和税务总局的时间和费用。根据上

面的第二项建议，我们建议第 6 条修改如下： 

企业的安排属于转让定价、成本分摊、受控外国企业、资本弱化等特别纳税

调整范围的（下称“特别反避税条款”），应首先适用于特别反避税相关规

定。 

若交易涉及双边税收协定中的有关受益所有人、利益限制等规定（下称“特
别协定限制规定”），应首先执行特别协定限制规定。 

若上述规程可以妥善处理交易避税问题，一般反避税条款不应行使。若上述

规程无法妥善解决交易避税问题，税务机关可行使一般反避税条款。 

若交易的某些方面在特别反避税条款项下或特别协定限制规定项下具有经济

实质，则该等安排的相关方面应视为在一般反避税条款项下也具有经济实

质。若主管税务机关认为该等安排的相关方面在一般反避税条款项下不予适

用，主管机关应承担举证责任。 

第 7-9 条 

规程草案相关条款列出了主管机关实施一般反避税调查时应当遵循的程序。一

般反避税条款应当是主管机关行使的最后手段，仅适用于特定税收法规无法触及的

滥用避税安排之情况。主管机关不应仅仅认为纳税企业获得税收利益就行使相关条

款。为此，在行使一般反避税条款之前，主管机关务必区分存在税收利益的交易与

存在不当避税的交易。由于绝大多数交易都具有商业目的，因此应当谨慎实施一般

反避税调查，第 7-9 条所属的保障措施对于遏制滥用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情况而言非

常重要。 

第 11 条 

规程草案第 11 条清晰规定了在一般反避税调查过程当中应当提供的资料类型

以及提供资料的期限。但如果在出具《税务检查通知书》之后要求纳税企业提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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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60 日的期限如何适用，目前尚不明确。TEI 建议增加相关条款解释清楚，

即，如果收到任何后续资料索取函，也应当自收到之日起 60 日内提供相关资料。

另外务必确认，若有关文件受到豁免权保护，比如律师-当事人信息披露豁免权保

护，或者已超出相关法规规定追溯期的，主管税务机关不能强迫纳税企业提供该等

文件。 

为反映上述两项意见，建议第 11 条的引言部分更改如下： 

被调查企业应自收到《税务检查通知书》之日起 60 日内提供资料证明其安

排不属于本规程所称避税安排。若企业在收到《税务检查通知书》之后收到

资料索取函，企业应当自收到相关索取函之日起 60 日内提供所需资料。若

有关资料受到律师-当事人信息披露豁免权保护，或者已超出相关法规规定

追溯期的，被调查企业并无义务提供相关资料。 

第 11 条第 1 款至第 8 款规定了主管机关可以索取的资料类型。为确保检查高

效进行且富有成果，TEI 建议相关条款更改如下。第 3 款规定主管机关可以索取

“电子邮件等”。要识别和取得相关电子邮件副本，非常耗时且成本高昂。此外，由

于电子邮件的通信链不可避免地存在断层，因此往往产生误导、不够完整且难以理

解。因此，TEI 建议从文件清单当中删除“电子邮件等”的字样，将其替换成“涉及安

排的外部或内部书面文件”。 

第 5 款将“与税务顾问的沟通信息”作为可以索取的资料项目。这样的标书过于

宽泛，可能存在不同诠释。TEI 建议将第 5 款仅限于从外部税务顾问获得的最终版

本的非限制披露的书面法律意见和税务意见，且不应包括受律师-当事人信息披露

豁免权保护或客户-税务顾问保密要求限制的资料。 

第 6 款和第 7 款同样过于宽泛，可能存在不同诠释。TEI 建议从清单当中删除

这些项目，或者加以详细说明，以便纳税企业和主管机关清晰了解所需资料，例如

可以参考第 4 款列出具体例子。 

第 8 款属于“一篮子”的通用条款，并无指定界限。鉴于前述各款已涵盖各种具

体资料，这一“一篮子”的条款并无必要，只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无原则的信息索取，

从而产生纠纷。因此，我们敦促税务总局从规程草案中删除第 8 款。 

规程草案指出，纳税企业可能无法在 60 日期限内提供所需资料。TEI 对此表

示赞同。为避免延期情况产生分歧，税务总局可以考虑举例说明可申请延期的各类

“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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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 

规程草案第 12 条规定，若企业拒绝提供所需资料，或者提供“虚假或不完整”
的资料，主管税务机关应作出调整。“不完整”一词比较模糊，可能存在多种诠释，

从而导致纳税企业和主管机关之间产生分歧。因此，TEI 建议从该条款当中删除

“不完整资料”的概念。另外，若使用比较客观的标准，例如“严重缺失”，可以令条

文更加清晰。 

第 13 条 

第 13 条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实施一般反避税调查时，可以要求“筹划方”提供

“有关资料”。“筹划方”的含义并不明确，因为可能有多个当事方协助纳税企业实施

交易。界定“筹划方”的含义将有助于管理和遵守该条文。 

此外，“有关资料”的表述过于宽泛、主观，纳税企业和主管机关对此可能有不

同诠释。TEI 建议该条文具体列出可向“筹划方”索取的资料类型，例如从筹划方获

取且不受保密义务约束的书面备忘录或意见。 

第 14 条 

第 14 条规定向被调查交易所涉第三方出具《税务检查通知书》。在许多情况

下，该等第三方位于海外，其所在国家与中国并无签订税务条约或情报交换协议。

TEI 建议增加说明在这些情况下如何出具《税务检查通知书》，以及增加一款详细

说明获取相关资料的程序。 

第 15 条 

第 15 条规定，涉及境外关联方相关资料的，主管税务机关也可以要求企业提

供公证机构的证明。但并非所有资料或文件都可以进行公证或认证。此外，即使

文件能够进行公证，相关过程也非常费时，有些资料可能受到海外隐私法律的限

制。TEI 建议，税务总局通过正常的政府间情报交换渠道获取相关资料，并删除第

15 条的这一公证要求。 

第 16 条 

一般反避税调查往往涉及机密信息机/或商业敏感信息。为保护纳税企业的隐

私和机密信息，TEI 建议增加第 16 条增加一款，规定禁止主管税务机关向第三方



2014 年 8 月 1 日 
 第 7 页  

 
 
 

披露与一般反避税案件调查有关的任何信息，也不得将该等信息用于一般反避税调

查之外的其他任何目的。 

第 17 条 

第 17 条要求纳税企业在收到《特别纳税调查初步调整通知书》之日起 7 日内

提出异议。TEI 建议将针对通知提出一般异议的期限修订为“14 个工作日”，另外允

许纳税企业在提交一般异议之后的另外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详细异议，说明不应适

用一般反避税条款的理由。延长有关期限可以让企业详细研究有关通知，提高审查

过程的效率。 

第 20 条 

第 20 条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做出的一般反避税调整方案导致国内双重征税

的，税务总局应当“统一组织协调解决”。TEI 建议修改该条文，规定税务总局应当

采取“一切必要”的协调措施，并提供“合理解决方案，以确保不会产生针对纳税企业

的双重征税。”上述修订可以让纳税企业更加确信税务总局将尽最大努力消除双重

征税。 

总结 

TEI 获邀就税务总局制定的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草案提供意见，对此深感荣

幸。上述意见由 TEI 亚洲分会理事会及亚洲分会税务委员会撰写。如对上述意见

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本会税务委员会负责人 Lisa Zheng 女士。（电话 (65) 
8181 4364，电邮 zheng.li.3@pg.com）或本会法律顾问 Patrick Evans（电话+1 
(202) 638 5601，电邮 pevans@tei.org）。 

 

谨致， 

TAX EXECUTIVES INSTITUTE,INC. 

 

Terilea J. Wielenga 
总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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